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鑒於電信消費爭議案件不斷發生，本會為讓消費者擁有更多元、更友善的電

信服務環境及更貼近消費者需求與服務效率的電信服務，本著服務民眾精神，透

過專業、公平、合理的民眾申訴機制，期望消弭消費者與電信業者間的溝通障礙，

強化電信消費者對電信服務之信心，進而促進電信市場之多元化發展。本會自102

年 1 月起定期公布每月、每季及年度電信消費申訴監理報告，統計電信業者消費

爭議數量、申訴類別，並依據統計資料分析結果做為行政決策之參考，以期有效

預防電信消費爭議之發生。 

為提升通訊服務品質、減少申訴案件數量，本會每月召開「討論業者客服處

理申訴案件事宜」會議，依照申訴案件類型為區分，由通訊連線品質、服務品質

以及資費計費問題類等面向，與電信業者研擬具體改善措施，並針對服務契約義

務及應落實作為予以檢核，以確保消費者權益。以下分別就 108 年第 1 季(1〜3

月)電信民眾申訴-整體、行動通訊、固網、第二類電信四大部分，依序分析報告。 

 

 電信民眾申訴－整體 

第 1 季申訴案件分為本會臨櫃案件與來自陳情網、意見信箱、縣市政府、首

長信箱、iwin 網路單 e 窗口的公文轉件，其中臨櫃申訴案件共 564 件、公文轉件

共 1,200 件，共計 1,764 件。 

依其電信項目進行分析，得到結果如表 1 所示，以行動通訊類申訴案件居多

（共 1,506 件，占 85.37%），其次為固網類申訴案件（共 166 件，占 9.41%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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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去年同期(107年第 1季)之案件總數進行比較，得到結果如表 2所示，案

件減少 563件。 

與上一季(107年第 4季)之案件總數進行比較，得到結果如表 3所示，案件

數減少 1,330件。 

 

表 1  第 1 季申訴案件：依電信項目區分 

 臨櫃 公文 總計 百分比 

行動通訊 471 1,035 1,506 85.37% 

固網 64 102 166 9.41% 

第二類 29 63 92 5.21% 

總計 564 1,200 1,764 100% 

表 2   107年第 1季與 108年第 1季案件總數比較 

 107年第 1季 108年第 1季 

行動通訊 2,038 1,506 

固網 189 166 

第二類 100 92 

總計 2,327 1,764 

表 3   107年第 4季與 108年第 1季案件總數比較 

 107年第 4季 108年第 1季 

行動通訊 2,764 1,506 

固網 217 166 

第二類 113 92 

總計 3,094 1,76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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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第 1 季申訴案件與上一季、去年同期進行比較，如圖 1 所示，行動通訊、

固網及第二類電信類申訴案件皆持續減少。 

 

圖 1  第 1 季申訴案件與上一季、去年同期之比較 

 

依申訴人性別進行分析，得到結果如圖 2所示，以男性申訴人居多(共 1,149

人次，占 65%)，其次為女性(共 503人次，占 28%)。 

 

圖 2  第 1季申訴案件：依申訴人性別區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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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電信民眾申訴－行動通訊 

第 1 季行動通訊申訴案件中臨櫃申訴案件共 471 件、公文轉件共 1,035 件，

共計 1,506 件。 

依申訴對象進行分析，得到結果如表 4 所示，以亞太電信案件數最多（共 340

件、占 22.58%），其次為中華電信（共 309 件、占 20.52%）、台灣之星（共 305

件、占 20.25%）。 

表 4   第 1季行動通訊申訴案件：依申訴對象區分 

  臨櫃 公文 總計 百分比 

中華電信 100 209 309 20.52% 

遠傳電信 82 199 281 18.66% 

台灣大哥大 94 177 271 17.99% 

亞太電信 112 228 340 22.58% 

台灣之星 83 222 305 20.25% 

總計 471 1035 1506 100% 

依申訴案件類別進行分析，得到結果如圖 3 所示，以通訊連線品質案件數最

多（共 854 件，占 56.71%），其次為申裝/異動/續約類（共 204 件，占 3.19%）、

補貼款及計費問題類（各 53 件，各占 3.52%）。 

 

圖 3  第 1 季行動通訊申訴案件：依申訴類別區分 

53 

854 

204 

4 12 17 13 4 
50 27 53 0 

41 6 38 
1 11 5 28 34 51 

0

100

200

300

400

500

600

700

800

900

補
貼
款

通
訊
連
線
品
質

申
裝/

異
動/

續
約

冒
名
申
裝

停
話/

斷
話

資
費

國
際
漫
遊

簡
訊

客
服

退
租

計
費
問
題

秒
差

預
付
卡

詐
騙

催
費

個
資
外
洩

號
碼
可
攜(

N
P
)

垃
圾
行
銷
電
話

電
信
內
容

代
收
代
付/

小
額
付
款

其
他

第一季行動通信申訴案件



NCC 通訊消費申訴監理報告－108 年第 1 季 

平臺事業管理處 

頁 5 / 11 

通訊連線品質類案件計有 854件： 

民眾申訴意見：使用行動通訊服務在住家或工作場所室內通訊品質不佳，

要求經營者立即改善或減免費用、解約等。 

本會處理情形： 

(1) 因行動通信之電波穿透，易受基地臺架設位置周遭地形地物影響，是

以因建物遮蔽導致室內涵蓋不佳或因基地臺鄰避效應拆除後無法覓

點建設，致民眾反映室內通訊連線品質不良案件居多，以 108 年 01-

03 月室內收訊不良案件數為 801 件，占通訊連線品質類案件 93.7%。 

(2) 本會責請業者派員至客訴地點量測並提供改善方案，並定期會議邀

集業者提出解決對策及可行工法，縮短申訴案件之基地臺建設改善

時程。另請業者視訊號改善時程(最長 3 個月、6 個月、無法改善)，

輔以月租費或解約折抵方案給予民眾補償。 

(3) 本會督促電信業者加強宣導免費 7 日上網試用服務，並於門市與網頁

公布室外電波涵蓋範圍資訊。本會於 107 年 4 月 20 日訂定行動寬頻

業務服務品質規範實施要點，規範相關服務品質項目資訊之揭露。 

(4) 針對亞太電信逐步將借網台灣大哥大訊務導回本網，因本網部分區域

收訊不如預期，致客訴通訊連線品質案件居高不下之情形，本會持續

督促亞太電信妥適處理是類申訴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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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時比對申訴對象與申訴案件類別進行分析，可得到結果如表 5 所示，通訊

連線品質類以亞太電信為最多（共 258 件，占通訊連線品質類 30.21%）、申裝/異

動/續約類以台灣大哥大及台灣之星為最多（各 48 件，各占申裝/異動/續約類

23.53%）、補貼款類以台灣大哥大為最多（共 14 件，占補貼款類 26.42%）、計費

問題類以中華電信為最多（共 22 件，占計費問題類 41.51%）。 

表 5  第 1 季行動通訊申訴案件：依申訴對象與申訴類別區分 

  中華電信 遠傳電信 台灣大哥大 亞太電信 台灣之星 總計 

補貼款 5 13 14 9 12 53 

通訊連線品質 192 136 120 258 148 854 

申裝/異動/續約 39 36 48 33 48 204 

冒名申裝 1 2 0 0 1 4 

停話/斷話 2 4 3 1 2 12 

資費 1 9 4 2 1 17 

國際漫遊 3 5 2 3 0 13 

簡訊 2 0 1 0 1 4 

客服 11 16 8 2 13 50 

退租 0 5 7 6 9 27 

計費問題 22 1 13 13 4 53 

秒差 0 0 0 0 0 0 

預付卡 10 6 11 2 12 41 

詐騙 0 2 3 0 1 6 

催費 6 11 12 2 7 38 

個資外洩 0 0 0 1 0 1 

號碼可攜(NP) 4 2 2 1 2 11 

垃圾行銷電話 0 4 1 0 0 5 

電信內容 0 9 9 6 4 28 

代收代付/小額付款 11 6 8 1 8 34 

其他 0 14 5 0 32 51 

總計 309 281 271 340 305 1,50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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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電信民眾申訴－固網 

第 1 季固網申訴案件中臨櫃申訴案件共 64 件、公文轉件共 102 件，共計 166

件。 

依申訴對象進行分析，得到結果如表 6 所示，以中華案件數最多（共 155 件、

占 93.37%），其次為台灣固網（共 7 件，占 4.22%）。 

表 6   第 1季固網申訴案件：依申訴對象區分 

  臨櫃 公文 總計 百分比 

中華 61 94 155 93.37% 

台灣固網 2 5 7 4.22% 

亞太 0 2 2 1.2% 

新世紀資通 1 1 2 1.2% 

總計 64 102 166 100% 

依申訴案件類別進行分析，得到結果如圖 4 所示，以申裝/異動-寬頻類案件

數最多（共 45 件、占 27.1%），其次為連線品質類（共 39 件、占 23.49%）、計費

問題類（共 14 件、占 8.43%）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圖 4   第 1 季固網申訴案件：依申訴類別區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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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裝/異動-寬頻案件計有 45件： 

民眾申訴意見：中華電信光世代無法升速、無法申裝光世代、光世代移

機問題及行銷不當衍生爭議等。 

本會處理情形： 

(1) 請中華電信對光/電纜改接及台電施工停電等計畫性施工，預先通知

用戶及早因應，避免影響光世代安裝時程。 

(2) 本會定期會議邀集業者提出解決方法，並請各業者處理本會轉送之民

眾陳情案件，儘速於期限內妥處，且回復內容除個案之處理過程外，

務必將處理結果併予敍明，以提昇民眾滿意度。  

(3) 有關民眾建議調升速率案，請中華電信處理類似案件時，提供具體時

程規劃或採以更妥適內容回復，以避免衍生後續申訴。 

(4) 請中華電信人員進行固網業務行銷時，應確認行銷對象身分正確性，

於確認係用戶本人時，始接受申請業務之異動，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

13 條規定向消費者明示定型化契約條款內容(包括經消費者同意之內

容)，並給予消費者該定型化契約書正本，以減少消費爭議。 

同時比對申訴對象與申訴案件類別進行分析，可得到結果如表 7 所示，申裝

/異動-寬頻、連線品質、計費問題等案件皆以中華最多，件數分別為 48 件（占申

裝/異動-寬頻類 96%）、39件（占連線品質類 100%）、10件(占計費問題類 71.43%)。 

表 7  第 1 季固網申訴案件：依申訴對象與申訴類別區分 

  中華 台灣固網 亞太 新世紀資通 總計 

資費 5 0 0 0 5 

連線品質 39 0 0 0 39 

申裝/異動-市話 6 0 0 0 6 

申裝/異動-寬頻 43 1 0 1 45 

申裝/異動-MOD 12 0 0 0 12 

客服 12 1 0 1 14 

催費 1 0 0 0 1 

詐騙 3 0 0 0 3 

個資外洩 0 0 0 0 0 

計費問題 10 2 2 0 14 

號碼可攜(NP) 0 0 0 0 0 

預付卡 0 0 0 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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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電信民眾申訴－第二類電信 

第 1 季第二類電信申訴案件中臨櫃申訴案件共 29 件、公文轉件共 63 件，共

計共 92 件。 

依申訴對象進行分析，得到結果如表 8 所示，以凱擘案件數最多（共 32 件，

占 34.78%），其次為其他（共 16 件，占 17.39%）。 

表 8   第 1季第二類電信申訴案件：依申訴對象區分 

  臨櫃 公文 總計 百分比 

凱擘 10 22 32 34.78% 

中嘉 5 9 14 15.21% 

台灣寬頻 0 7 7 7.6% 

台固 5 6 11 11.95% 

台灣數位光訊 0 0 0 0% 

台灣碩網 1 5 6 6.52% 

統一 1 4 5 5.43% 

家樂福 1 0 1 1.08% 

其他 6 10 16 17.39% 

總計 29 63 92 100% 

依申訴案件類別進行分析，得到結果如圖 5 所示，其中以申裝/異動/續約類

申訴案件最多(共 24 件，占 26%) ，其次為通訊連線品質類(共 23 件，占 25%)。 

補貼款 9 3 0 0 12 

MOD蓋台 0 0 0 0 0 

MOD頻道異動 4 0 0 0 4 

其他 11 0 0 0 11 

總計 155 7 2 2 16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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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圖 5  第 1 季第二類電信申訴案件：依申訴類別區分 

同時比對申訴對象與申訴案件類別進行，可得到結果如表 9 所示，申裝/異

動/續約類案件以凱擘最多(共 9 件，占通訊連線品質類 37.5%)；通訊連線品質案

件以凱擘最多(共 7 件，占補貼款類 30.43%)；補貼款類案件以凱擘最多(共 5 件，

占補貼款類 33.33%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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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9  第 1 季第二類電信申訴案件：依申訴對象與申訴類別區分 

  凱擘 中嘉 
台灣 

寬頻 
台固 

台灣數

位光訊 

台灣 

碩網 
統一 家樂福 其他 總計 

補貼款 5 2 1 3 0 1 1 0 2 15 

通訊連線品質 7 2 4 0 0 2 0 0 8 23 

申裝/異動/續約 9 2 2 4 0 2 2 0 3 24 

冒名申裝 0 0 0 0 0 0 0 0 0 0 

停話/斷話 0 0 0 0 0 0 0 0 0 0 

資費 2 3 0 2 0 0 1 0 0 8 

客服 4 2 0 0 0 0 1 1 1 9 

退租 0 0 0 0 0 0 0 0 0 0 

簡訊 0 0 0 0 0 0 0 0 0 0 

計費問題 1 2 0 0 0 0 0 0 0 3 

秒差 0 0 0 0 0 0 0 0 0 0 

預付卡 0 0 0 0 0 0 0 0 0 0 

詐騙 1 0 0 0 0 0 0 0 0 1 



NCC 通訊消費申訴監理報告－108 年第 1 季 

平臺事業管理處 

頁 11 / 11 

 

 

催費 0 0 0 0 0 0 0 0 0 0 

個資外洩 0 0 0 0 0 0 0 0 0 0 

號碼可攜(NP) 0 0 0 0 0 0 0 0 0 0 

垃圾行銷電話 0 0 0 0 0 0 0 0 0 0 

電信內容 0 0 0 0 0 0 0 0 0 0 

代收代付/小額付款 0 0 0 0 0 0 0 0 0 0 

國際漫遊 0 0 0 0 0 0 0 0 0 0 

其他 3 1 0 2 0 1 0 0 2 9 

總計 32 14 7 11 0 6 5 1 1 92 


